
國立中央大學學術倫理案件作業流程 

案件受理 
(學術倫理辦公室辦理) 

形式要件

審查(誠信委

員會) 

十個工作日內移

請召開會議 

符合

案件 

不符合 

退回 以書面通知函覆交查

單位、檢舉人及被檢

舉人(學倫辦公室辦理) 

實質調查 
(由指定單位移送形式要件審查

結果，至被檢舉人所屬一級單位

組成調查小組進行調查) 

實質審議 
(誠信委員會) 

未違反 

違反 

指定單位提案 

學倫辦公室於十四個工作日內召開會議 

函覆交查單位、檢舉

人及被檢舉人(學論文辦

公函覆) 

後續處置 
(由指定單位聯繫相關權責單位) 

結案 

函覆交查單位、檢舉人

及被檢舉人(指定單位追蹤

結果，將相關會議記錄及附件

送學倫辦公室；由學論文辦公

函覆) 

處置 

 

結果 

1. 十個工作日內成立調查小組(五至七人) 

2. 十週內完成調查報告書。 

指定單位於十個工作

日內完成會議紀錄 

主管機

關(如教

育部、

國科會)

相關規

定，交

查辦理

時間為

四個月 



 

 


